
附件2：

电气工程学院2023届推免生社会实践活动及思想品德考核计分方法

一、思想品德及综合表现，总计 1.5 分

在校期间思想品德及综合表现突出，荣获“最美大学生”、“中国大学生年

度人物”、“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等国家级荣誉称号计 1.5 分,荣获省市级

“五四青年奖章”、“优秀共青团员”等荣誉称号计 1 分。在校期间思想品德

及综合表现优良，计 0.5 分。本项不累加，就高不就低。

二、学生工作，总计 1 分

担任校院各级学生骨干（如：四川大学校级团学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电气工

程学院团学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电气工程学院基层班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校院

团学组织工作部门负责人﹑校院学生社团会长等）一学年及以上，工作成效显著

且代表四川大学或四川大学电气工程学院获得省市级以上优秀学生干部荣誉，获

得四川大学优秀学生干部、四川大学优秀团干、四川大学十佳学生社团会长等校

级优秀学生干部荣誉计 1 分；获得四川大学电气工程学院优秀学生干部荣誉计

0.5 分。本项不累加，就高不就低。

证明材料说明：

校级团学组织工作情况由所在部门的校团委主管老师出具书面证明，包括：

姓名、工作情况（工作部门和工作时间）、工作成效，并签字，加盖校团委鲜章

视为有效；

获奖证明以获奖证书原件视为有效。

三﹑志愿服务，总计 1 分

从事与专业相关或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政策号召，服务社会﹑锻炼才干的社



会实践活动，代表四川大学或四川大学电气工程学院获得省市级以上社会实践优

秀个人或优秀团队计 1 分，获得校级社会实践优秀个人奖计 0.5 分，获得院级

社会实践优秀个人奖计 0.25 分。

积极参加志愿服务，代表四川大学或四川大学电气工程学院获得省市级以上

优秀志愿者计 1 分，获得校级优秀志愿者计 0.5 分，获得院级优秀志愿者计

0.25 分。

四川大学社会实践优秀个人、四川大学优秀志愿者以四川大学党委发文为

准。

本项不累加，就高不就低。获奖证明以获奖证书原件视为有效。

四﹑文体竞赛，总计 1 分

代表四川大学或四川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参加省级及以上级别的文艺、体育

类竞赛，获得获得国家级三等奖及以上者（或前四名）计 1 分，省级三等奖及

以上者（或前四名）计 0.5 分。

本项不累加，就高不就低。个人获奖证书以原件视为有效，集体获奖证书以

原件或原件拍照并附上参赛队员名单证明视为有效。

五﹑国际组织实习或应征入伍，总计 0.5 分

在校期间，到国际组织实习（三个月及以上），计 0.5 分。

在校期间，通过四川大学武装部应征参军入伍服兵役的，计 0.5 分。

本项不累加，相关证明材料以加盖公章的证明原件视为有效。

以上计分项目中提及的“校级”指“四川大学”，“院级”指“四川大学电气工程

学院”，所有获奖时间仅限于四川大学全日制本科在读期间，以相关证明材料（如各类

证书原件等）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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